
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
内部控制报告编报常见问题解答
（第二期）

一、内部控制评价常见问题
1.开展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时，可以不设置补充指标吗？
答：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第六条与第七条的有关规定，鼓励各部门、各单位结合业务特点、风险防控重点设置补充指标。若不设置补充指标，根据公式“换算后的得分合计=换算前的得分合计/（100-不适用指标分值）*100分”，按照不适用分值进行换算，并由系统自动计算换算后的得分。
按照2025年度部门评价基本指标内容及评分细则，若部门不为单位设置补充指标，则部门评价指标“对本级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的指导情况——部门是否设置单位内部控制评价补充指标”将不得分。
2.如何设置单位评价补充指标？
答：根据2025年度编报通知的有关规定，2025年度单位补充指标为10分，各部门、各单位应结合业务特点、风险防控重点设置单位补充指标，可以对单位基本评价指标进一步细化，也可以补充单位基本指标以外的评价指标。单位补充指标可全部由部门为单位设置；也可以部门设置一部分单位补充指标，单位设置其余补充指标。部门设置的单位补充指标和单位设置的补充指标分值之和应等于10分。举例如下：
例1：Z部门结合部门实际情况，在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中对收支业务评价指标进行细化，为部属单位设置了2个公务接待方面的补充指标，详见表1。
表1：Z部门部分单位补充指标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佐证材料上传要求

	公务接待内部控制
	公务接待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单位是否依据法律法规、上级部门工作要求和内部管理实际需要，建立涵盖工作餐标准、交纳（收取）伙食费用规定的公务接待内部控制制度。
	2
	已全面建立内部控制制度体系的，得满分；每发现一项应建立未建立相关制度的，扣0.5分，扣完为止。
	必传，公务接待管理制度。

	
	公务接待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公务接待费报销附件是否包含派出单位公函或邀请函、国内公务接待审批表、国内公务接待清单、相关发票及菜单、公务卡结算凭证。
	2
	每发现一处未按照规定执行的，扣0.5分，扣完为止。
	选传


例2：F部门结合日常管理与监督中掌握的部属单位情况，在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中补充了六大业务领域之外的指标，为科研类部属单位设置了2个课题管理方面的补充指标，详见表2。

表2：F部门部分单位补充指标
	一级评价指标
	二级评价指标
	评价内容
	分值
	评分细则
	佐证材料上传要求

	课题管理管控
	课题管理内部控制建立情况
	单位是否依据上级部门要求、内部管理实际需要，建立健全涵盖课题立项、组织实施、结题评审、成果运用、经费管理等环节的课题管理内部控制制度。
	4
	已建立健全课题管理内部控制制度的，不扣分；每发现缺失一个环节的，扣1分，扣完为止。
	必传，课题管理的内部控制制度

	
	课题管理内部控制实施情况
	单位是否按照课题管理相关制度规定，严格执行课题立项、组织实施、结题评审、成果运用等全过程管理。
	2
	每发现一个课题未按制度执行的，扣0.5分，扣完为止。
	非必传，建议上传与扣分有关的材料


3.在评价指标打分的过程中，存在扣分情况的指标，怎样进行扣分和填写扣分原因？
答：对于存在扣分的评价指标，评价填报人员须在系统“评价指标打分”节点，选中对应指标，点击右上角的【单位扣分原因/问题录入】按钮，在弹出的【问题管理】窗口中填写扣分原因，扣分原因根据评分细则规定的扣分情况填写。
扣分原因可以在指标扣分时同步填写，也可以在评价打分完成后统一填写。如存在扣分指标但未填写扣分原因的情况，将无法在系统中上报评价报告。举例如下：
例3：单位评价时，发现单位的轮岗制度中没有明确轮岗周期，按照评分细则“每发现一处制度建立不完善、覆盖不全面的，扣0.25分”，应当对定期轮岗的有关指标扣0.25分，并录入扣分原因为“轮岗制度中缺少轮岗周期的规定”。
例4：单位评价时，发现一个采购项目的采购执行与验收为同一人，没有实现政府采购业务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按照指标评分细则“每发现一处不相容岗位未分离的，扣0.25分”，应当对政府采购业务内部控制建立情况有关指标扣0.25分，并录入扣分原因为“采购执行与验收为同一人，没有实现政府采购业务不相容岗位相互分离”。
4.怎样填写内部控制评价发现的问题及整改情况？
答：单位在开展内部控制评价过程中，发现存在内部控制问题，应录入内部控制评价发现问题描述、问题来源、认定依据、计划完成时间、整改情况及整改措施等信息。其中，问题描述由系统自动从“扣分原因”代入，也可手动修改问题描述；问题来源根据发现问题的途径进行选择；认定依据结合判断为存在内部控制问题的制度依据或检查报告填写；计划完成时间根据单位制定的计划整改完成时间填写；整改完成情况根据发现的问题实际整改情况进行选择；整改措施根据单位制定的具体整改措施填写。
单位在内部控制评价中录入上述信息并经过复核后，在内部控制报告阶段，系统自动生成“三、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复核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 （一）内部控制评价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表格内容，其中“问题所属评价指标”提取评价发现问题的“二级评价指标”。举例如下：
例5：单位评价时，发现单位的轮岗制度中没有明确轮岗周期，已经录入“扣分原因”为“轮岗制度中缺少轮岗周期的规定”。在问题列表中需要填写下列信息：
1）问题描述由系统自动从“扣分原因”中代入。
2）问题来源为“内部控制评价”。
3）认定依据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第十五条 单位应当实行内部控制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轮岗制度，明确轮岗周期。不具备轮岗条件的单位应当采取专项审计等控制措施”。
4）整改措施“修订单位轮岗制度，明确轮岗周期”。
5）计划完成时间“2026年12月31日”。
6）整改完成情况“待整改”。
单位录入上述信息并经过复核后，在《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报告》附件的“三、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和复核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一）内部控制评价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中自动显示表3所示内容。
表3：内部控制评价发现问题及整改情况
	序号
	问题所属评价指标
	问题
描述
	认定依据
	整改措施
	计划完
成时间
	整改情况

	1
	定期轮岗
	轮岗制度中缺少轮岗周期的规定
	《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规范（试行）》第十五条 单位应当实行内部控制关键岗位工作人员的轮岗制度，明确轮岗周期。不具备轮岗条件的单位应当采取专项审计等控制措施。
	修订单位轮岗制度，明确轮岗周期
	2026年12月31日
	待整改


5.编报通知的附件1《2025年度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基本指标》关于“上年度巡视巡察、纪检监察、审计、财会监督、内部控制评价等发现的内部控制相关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指标，上年度是指的报告年度的上一年即2024年，还是指的评价年度2025年？
答：该评价指标主要关注的是上年度发现的内部控制相关问题的整改落实情况，此处的“上年度”是指评价年度的上年度，即2024年。
6.单位被认定为存在与内部控制相关的违法违纪行为的，怎样确定违法违纪行为的认定时间？如果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在年度终了后、报出内部控制报告日期前，是否对评价年度有影响？
答：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第十六条规定，各单位在本次评价基准年度（即2025年度）中，被认定为存在违法违纪行为且该违法违纪行为与内部控制相关，那么单位内部控制评价结果根据违法违纪程度下调档次，且最终不得高于“中”。
如果违法违纪行为发生在年度终了后、报出内部控制报告日期前，单位在内部控制评价时不进行扣分也不调整评价结果，但应当在内部控制报告中披露相关问题。
7.部门和汇总单位对本级及直接所属单位的复核工作由内部控制评价部门开展还是由内部控制建设牵头部门开展？
答：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第六条规定“各部门应当……并按照管理权限，逐级对所属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报告实施复核，出具复核意见……”，各部门、汇总单位可结合实际情况，指定内设职能部门开展复核工作。
8.2025年度编报通知附件2“部门是否设置单位内部控制评价补充指标”的评分细则“设置3个（不含）以上指标得4分；3个指标得3分；2个指标得2分；1个指标得1分；未设置的不得分”，关于部门为单位设置的补充指标个数如何计算？
答：根据《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第六条规定“各部门应当结合部门实际情况，在基本指标体系的基础上，细化形成本部门内部控制评价指标及所属单位内部控制评价指标……”，部门为单位设置的补充指标个数根据部门通过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系统为本级及所属单位下发的补充指标数量之和计算。
例6：A部门有本级及所属单位共4家，其中1家属于行政单位、1家属于科学事业单位、1家属于高校、1家属于后勤服务类事业单位。
情况一：在开展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时，A部门设置了5个单位补充指标并全部下发给4家所属单位。
情况二：A部门在系统中设置了5个单位补充指标，下发给行政单位1个、科学事业单位2个、高校1个、后勤服务类事业单位1个。
以上两种情况均是部门为单位设置了5个补充指标，都满足评分细则中“设置3个（不含）以上指标”的情况。
二、内部控制报告常见问题
9.如何填报内部控制报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相关内容？
答：根据2025年度编报通知有关县级各部门及所属单位、乡镇（街道）等基层单位“可暂不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的要求开展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仅编报内部控制报告”的要求，同时考虑到有部分单位在编报通知印发前已经完成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等情况，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开展情况主要有三种，各单位、各部门应当结合实际，如实填报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的开展情况。具体填报方法如下：
（1）若部门或单位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在系统中填写内部控制评价信息，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由系统自动生成评价报告，则在填报内部控制报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时选择1“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相关规定开展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不需要单独上传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此种情况下，系统生成的内部控制报告包含评价相关信息。
（2）若部门或单位未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在系统中填写内部控制评价信息，而是按照部门或单位制定的评价办法自行开展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则在填报内部控制报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时选择2属于“未按照《行政事业单位内部控制评价办法》开展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但进行了评价工作”，同时需要在系统中上传本部门或本单位自行开展评价形成的内部控制评价报告。此种情况下，系统生成的内部控制报告不含评价相关信息，单位或部门上传的评价报告作为内部控制报告的佐证材料。
（3）若部门或单位未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则在填报内部控制报告“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情况”时选择3“未开展2025年度内部控制评价工作”并说明原因。此种情况下，系统生成的内部控制报告中不含评价相关信息。
10.怎样填报内部控制报告中关于“单位巡视巡察、纪检监察、审计、财会监督等工作发现的与内部控制相关问题及其整改情况”相关内容？
答：若单位巡视巡察、纪检监察、审计、财会监督等各项检查中发现了与内部控制相关的问题，并且这些问题没有在内部控制评价中反映，则应在内部控制报告的“单位巡视巡察、纪检监察、审计、财会监督等工作发现的与内部控制相关问题及其整改情况”中描述问题及整改情况。此处填写的数量应为巡视巡察、纪检监察、审计、财会监督等各项检查发现的与内部控制相关的且未包含在评价或者复核中已描述的问题数量之和。
2025年度收到的各项监督检查结果中发现的以前年度内部控制相关问题，且这些问题没有在内部控制评价中反映，也应在此部分填写问题数量并文字描述问题及整改情况。
三、系统操作常见问题
11.部门为下级单位设置、下发补充指标，单位自行设置补充指标的系统操作顺序是什么？
答：部门在系统【设置补充指标】模块中设置补充指标；完成设置补充指标后，在【补充指标下发】模块给单位下发补充指标；完成下发之后，在【补充指标下发】模块，点击右上角的【开启填报】，完成为单位设置和下发补充指标的操作。
单位在【设置补充指标】模块查看部门下发的补充指标，并根据需要自行增加本单位的补充指标。完成后，点击右上角的【发布补充指标】，将补充指标发布至填报页面。
12.系统提示“请先在设置补充指标中，发布单位补充指标”时，如何操作？
答：在开展内部控制评价工作之前，需完成补充指标的设置。无论单位是否设置补充指标，单位评价填报用户均须执行【发布补充指标】操作，将补充指标发布至填报页面。
点击首页的【内部控制评价业务引导】下的【发布单位补充指标】，进入【设置补充指标】模块，点击右上角的【发布补充指标】，执行发布操作。
汇总单位、部门也需要执行【发布补充指标】操作，将补充指标发布至填报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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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单位首页内部控制评价业务引导的发布单位补充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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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发布单位补充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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